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 自 2004 年 11 月出版后，在中国促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强大

的退出中共恶党的精神觉醒运动。到 2011 年 7 月，已有超过 9838 万大陆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

党、团、队。 

五常市“法制学校”：这里不是没整死过人！ 
五常洗脑班所用的迫害手段花样繁多，且阴险残忍，

因此多次受到中共邪党省及中央“六一零”表彰，去年中

央就有一个“六一零”头子亲自到该黑窝慰问指导，所以

该黑窝以付彦春为首的恶徒更加残忍、猖狂和肆无忌惮。

就象付彦春经常叫嚣的那样：“我们这是省里和中央‘六

一零’授权的，怎么整都行，死了白死。”  
从大门进去一楼右侧

为该洗脑班付彦春、朱宪

福、莫振山等恶徒的办公

室、会议室及转化刑讯室

（右侧第一个屋，玻璃上

粘着半透明膜），一楼左侧

大铁门里的各房间主要关

押男法轮功学员，二楼主

要关押女法轮功学员。 
为了达到绝对封闭和

保密，两层楼各有一个食

堂，各房间关押的法轮功

学员不能见面，每个房间一般情况下关押一名法轮功学

员，配有至少一名看管人员，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  
该黑窝所使用的酷刑有上大挂、大字形吊铐、蹲着脚

尖点地手往后反吊铐、电击、暴打等，现在最常用的方法

是：蹲着脚尖点地手往后反吊铐在铁管上（可调高度，使

被吊铐者达到脚尖点地、胳膊反背角度最大、最痛苦）。

所用方法和时间长短应人而定，为避免出现外伤被曝

光，在实施酷刑前都要在相应位置做保护措施，如：使用

手铐时要在手腕处先给戴上护腕或用毛巾之类在手腕处

缠上一些，这也是监狱、劳教所等所有迫害法轮功学员时

惯用的方法和“经验”。 
刚刚被绑架去的法轮功学员一般都会有这样的经

历：  
首先被带或抬到转化刑讯室，然后，付彦春、朱宪福、

莫振山和姓万的（据调查是付彦春的女婿）等恶徒蜂拥而

至，朱宪福和莫振山故意表现出脸色阴沉、凝重，姓万的

恶徒煞白的脸上透出阵阵狞笑，付彦春则上穿下跳、

目露凶光，故意给刚被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制造出阴

森恐怖的气氛。  
紧接着付彦春开始叫嚣：“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吗？进了这里转化也得转化，不转化也得转化！如果

不转化，要想出去，只有抬着出去！”“你可以出去打

听打听，这里不是没整死过人！死也白死，算自杀，

这是政策！”……  
付彦春叫嚣完之后，就开始逼迫法轮功学员写

“三书”（放弃自己信仰的保证书），如不写，就是劈

头盖脸的暴打：“给你脸不要脸，你以为这是什么地

方？！这是你家呀？！这是你们法轮功的人间地狱！”

此时，朱宪福或莫振山开始以唱红脸的姿势登场：“快

写了吧！挺聪明的人怎么尽办傻事，好汉还不吃眼前

亏呢。再说，共产党不让炼，你还坚持，你不是傻吗？！

你跟共产党讲理，你不是更傻嘛！多少年了，共产党

跟谁讲过理？……”  
这时候，如果法轮功学 

员坚定不动，付彦春就会

气急败坏的命令开始动

刑。现在最常用的方法是：

蹲着脚尖点地手往后反吊

铐在铁管上。在实施酷刑

的过程中，这四个恶徒象

热锅上的蚂蚁或得了急性

肠炎拉肚子似的，一会它

出去，一会它进来；一会

进来凶残的暴打或假惺惺

的劝说，一会灰溜溜的出

去，；一会白脸，一会红脸。

法轮功学员在这惨无人道

的酷刑中一秒一秒的煎熬

着，中共的罪恶、这几个 
禽兽的暴行在继续着。（接下页）  

黑龙江省五常市洗脑班现藏匿于五常市计生办院内的一栋居民楼下，一二楼为该黑窝所用，大门
没有标牌，但里边上二楼正对楼梯口有一面大镜子上面写着“五常法制学校”的字样。由黑龙江省“六
一零”(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恐怖组织)直接操控，多年来不仅迫害黑龙江省的法
轮功学员，也有吉林、辽宁的个别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该黑窝遭受迫害。从二零零零年到现在，该黑
窝共迫害过约四百多名法轮功学员。 

■付彦春：现任五常市政

法委副书记，“六一零”

邪恶洗脑班主任 

■酷刑演示：背吊



 
 
 

 

 

 

 

 

 

 

 

 

 

 

 

 

 

 

 

 

 

 

 

 

 

 

 

 

 

 
 
 
 

 

 

 

 

 

 

 

 

 

 

 

 

（接上页） 
法轮功学员都是凡体肉身，如果承受不住无休止的、

不断变换招数的迫害而写下了“三书”，就会被一直关在

封闭的房间里开始另外形式的更残酷的迫害：每天早上

写一遍诋毁大法和师父的“三书”（对于他们认为转化比

较难度大的每天早上则写一篇谩骂师父或大法的话），白

天“学习”诋毁、栽赃和谩骂大法和师父的邪恶书籍、

录像和写罪恶的“认识”，日复一日，直到它们认为合格

了才释放；如果不能达到它们所谓的“标准”，就会无限

期关押。期间，它们还会用“如果不转化将会被劳教或

判刑”进行威胁。在释放前，还会经过多种形式的所谓

“检验”，如：安排给新抓来的法轮功学员洗脑。一是“考

验”是否真转化，二是看是否会被新抓来的法轮功学员

影响而声明从新修炼。——如此阴险毒辣的招术，也惟

有中共恶党的最邪恶、丧尽天良之徒才能为之。  
其实，谁都知道被送去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

被真正转化，而且，在被迫害中法轮功学员更加看清楚

中共的邪恶和残忍，更增强了法轮功学员对大法的坚定

和对师父的尊敬。但是，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

恨，以及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某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

济利益，所以从上到下，层层下指标绑架法轮功学员到

该黑窝进行迫害，每送去一个法轮功学员，其所在单位

就得交付该黑窝两万元钱。这种邪恶的政治“任务”，把

涉及到的单位许多领导搞的非常气愤、恐惧和无奈，不

但花了钱，而且是用这钱来迫害自己的职工，他们还被

捆绑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战车上。  
现在在中国，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法轮功

是好的，法轮功学员们是善良的、无辜的，中共才是真

正的邪教。中共从来都不遵守法律，只是把法律当作迫

害人的工具。 

尊敬的父老乡亲，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正正用用法法律律反反迫迫害害  
99 年江氏流氓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迫害法轮大

法与大法学员，是完全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

的，不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严重违反了中国的

《宪法》、《刑法》等各种法律，也严重背离了中国所

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他们随意地给法轮功定性，

并全面地镇压、迫害；他们随便地抓人、打人、绑架、

勒索钱财；他们采用各种酷刑和邪恶手段毒打和折磨

学员，强迫学员放弃信仰。 
根据中国大陆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明确规定“监

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

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需要指出的

是，虐待被监管人罪中的殴打、体罚虐待，不要求具

有一贯性，一次性殴打、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就足

以构成犯罪。” 
宪法第四十一条明文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

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

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

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所有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及社会上所有

正义人士，都要拿起法律武器共同捍卫法轮功学员应

有权利。向相关部门依法起诉并要求彻查，让违法者

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应积极的运用法律武器勇敢而

堂堂正正地向施暴者大声说不，那么行恶者还敢这样

歇斯底里的嚣张吗？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日上午九点钟多，杨建庆

被头胎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大庆第十二采油厂）领

导从工作岗位绑架至五常洗脑班。 
五常洗脑班对外谎称“法制教育培训学校”，实

质是私设公堂、利用酷刑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

弃真善忍信仰的非法机构。五常洗脑班对被迫害的

法轮功学员，实行一室三人居住，其中一名是法轮

功学员，其他两名是警察，二十四小时看守，法轮

功学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五常洗脑班的所谓校长

付彦春，不但是个害死自己妻子、还在逍遥法外的

流氓恶棍，他还曾经参与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有

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五常洗脑班被施以各种酷刑。 
黄维超、铁志杰等十名法轮功学员不久前就被

劫持到五常洗脑班迫害。其中大庆采油十厂法轮功

学员黄维超，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被从单位劫持到

五常洗脑班，他拒绝放弃信仰，恶徒付彦春劈头就

给他两耳光，踹他两脚。当晚，他被双手反铐在暖

气管上，站坐不能，只能保持半蹲的姿式，双腿又

酸又痛，很快肿了起来，四个人轮流看着，整夜不

允许他睡觉，逼他写“三书”，直到第二天清晨恶人

才给他开手铐。后黄维超乘恶人熟睡之机跳窗走脱，

流离失所至今。 
现在杨建庆也遭到同样迫害。据悉，杨建庆在

五常洗脑班被酷刑折磨，身上有明显的伤痕，皮肤

有擦伤，两只胳膊全都肿了，左侧肋骨内外都疼痛难

忍。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